
臺北市信義區雙永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 
「一校一樂團計畫」弦樂團(小、大提琴)初階及進階學員甄選簡章 

一、計畫說明 
(一) 為推動音樂融入生活、全民終身藝術學習，本校自 105學年度起申辦「樂器學習圓夢計畫」，107

學年度起擴大辦理成為「一校一樂團計畫」，由臺北市立交響樂團(以下簡稱北市交)聘請專業師
資，於每週五下午到校指導學生樂器演奏。本計畫自開辦以來，獲得學生及家長之廣大迴響，並參
加北市交舉辦的成果發表會於台北市中山堂、水源劇場、蘆洲功學社等音樂廳演出。期盼在北市交
的協助下，達成「一校一樂團，音樂終身伴」之目標。 

(二)執行時間：112學年度。 
(三)計畫內容：由北市交聘請專業師資，課程內容將包含樂器演奏、樂器維護基本概念及基礎樂理教學

等，課程共計 19週，如遇國定假日則暫停一次。預計於 113年 1月辦理成果發表會 1場。 
(四)上課時間：112年 9月 7日(五)起，每週五下午 14：30-16：00(初階班)；下午 16：00–17：30

（進階班）。 
(五)課程費用：依照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外社團簡章公告為準。 
(六)參與學生應自備或自租樂器；如因經濟困難之學生，請向學務處提出相關證明，將由臺北市立交響

樂團提供樂器。 
二、報名資訊： 

(一)對象：本校112學年度二、三、四年級學生，須具備小提琴、大提琴或鋼琴演奏能力基礎者為優先。 
(二)錄取人數： 

1. 初階班預計甄選小提琴手8位；大提琴手8位，實際錄取人數依程度決定。 
2. 進階班錄取人數依考試成績評定。 

(三)請於112年5月17日(三)前將報名表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相關問題請洽訓育組 包老師 87858111#1630)。 

三、甄選方式說明： 
(一)考試曲目如下： 

1. 小提琴班考試範圍： 
(1) 111學年度小提琴初階班學生 

a. G大調、D大調(包含音階與琶音)（版本不限，可看譜） 
b. 自選曲一首(可演奏期末成果發表曲目，需背譜) 

(2) 111學年度非初階班學生 
a. 自選曲一首（可看譜） 

2. 大提琴班考試範圍： 
(1) 111學年度大提琴初階班學生 

a. G大調、D大調(包含音階與琶音)（版本不限，可看譜） 
b. 自選曲一首(可演奏期末成果發表曲目，需背譜) 

(2) 111學年度非初階班學生 
a. 自選曲一首（可看譜） 

(二) 審核標準：姿勢良好，音準精確度，樂曲演奏流暢度。 
(三) 徵選日期：112年06月16日(五)下午14：00於學務處前集合。 
(四) 評選結果：112年06月23日(五)17：00前於學校網頁公告甄試結果。 
(五) 錄取者請至課外社團報名系統報名，並依說明繳費。 

………………………………………………………………………………………………………… 

  請於05月17日（星期三）前將報名表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112 年度「一校一樂團計畫」樂團小、大提琴學員報名表 

班級  年    班 姓名  

甄試項目 □小提琴 □大提琴 □鋼琴 家長簽名  

琴齡  
非初階班 
自選曲目 

 

 


